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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剖析其历史演进、制度构成与

核心功能。首先，本文梳理了证券集团诉讼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的演进轨迹；其

次，从程序与实体双重维度剖析了其制度构成：程序上，围绕“限制无益诉讼”与“诊

治原告律师道德风险”两大宗旨，对首席原告、集团认证等关键程序机制进行了分析；

实体上，结合近期判例，对证券欺诈诉讼中重大性、明知、交易因果关系、损失因果关

系等核心构成要件进行了检视。最后，在集团诉讼的功能层面，研究表明，受制于高

昂的代理成本与“股东内部循环赔偿”的逻辑悖论，证券集团诉讼在“事后补偿”方面

的功能已经渐趋式微。然而，结合新近实证数据的研究可见，证券集团诉讼在“事前

威慑”方面仍发挥着积极作用：集团诉讼风险能有效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阻

断违规行为的传染效应。此外，市场反馈表明，投资者认可集团诉讼的治理价值，并

认为集团诉讼风险在遏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方面产生的治理收益足以抵消其高昂

的诉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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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美国证券法律实施机制呈现出鲜明的“双轨制”特征：即由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主导的公共执法与由投资者发起的私人诉讼并行不悖。历史上，证券集团诉

讼被视为公共执法的有效补充与针对证券欺诈行为的重要威慑力量。与此同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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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私人执法模式在实践演进中亦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该制度受限于高昂的诉讼

成本与“股东内部循环赔偿”的现实困境，难以真正实现对受损投资者的补偿功能；另

一方面，由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补偿条款在美国的广泛应用，赔偿责任往往发

生转移，证券集团诉讼难以实现对不当行为实施者的精准威慑。尽管面临上述严峻

挑战，新近的实证研究却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资本市场反馈表明，美国投资

者仍然认可集团诉讼的治理价值，并认为其在遏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方面产生的

治理收益足以抵消其高昂的诉讼成本。

为深入观察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历史与现实图景，并对其制度价值进行剖析，本

文展开了如下分析：首先，回顾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历史演进；其次，从程序和实体

维度剖析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现状；最后，结合新近实证研究与统计数据，重新检视

证券集团诉讼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治理功能。

二、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历史演进

（一）司法奠基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８８年）

从制度演进的脉络来看，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机制的确立始于《联邦民事诉讼规

则》的变革。１９６６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第 ２３条的

修订为证券集团诉讼提供了关键的程序基础。在此之前，集团诉讼在理论上分类不

明，实践中则很少被采用。① １９６６年的修订创设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２３（ｂ）（３）节

项下的集团诉讼，专门适用于“共同法律或事实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为寻求金钱

损害赔偿的证券欺诈案件提供了程序入口。更为关键的是，修订后的《联邦民事诉讼

规则》确立了金钱损害赔偿亦可适用“默示加入、明示退出”（ｏｐｔｏｕｔ）的关键性机制，

取代了旧规则下该类诉讼须主动“选择加入”（ｏｐｔｉｎ）的限制。这一变化使大量分散

且单独起诉不具备经济价值（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的小额诉讼得以聚合，有效解决了原告

起诉时面临的“集体行动难题”。

此后，在实体法层面，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经典判例创设了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

法》语境下的默示私人诉权并清除了证券集团诉讼在集团认证环节的实质障碍，

为证券集团诉讼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关键贡献。１９７１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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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节及美国证券交易所 １０ｂ ５ 规则项下存在着默示

私人诉权。① 此后，１９７２年，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Ｕｔ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Ｕｔａｈ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案在非公开

交易的消极型虚假陈述中确立了“原告只需证明重大遗漏和交易行为客观存在即可

推定信赖”的规则。② １９８８年，Ｂａｓｉｃ案以“欺诈市场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将公开市场

中的信赖推定推广至积极型虚假陈述。③ 信赖推定的确立使得投资者之间存在共同

信赖的事实能够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２３（ａ）节中的“共同性”要件，法院据此可

以得出“原告的共同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占优越性”的结论，进而使得《联邦民事诉

讼规则》２３（ｂ）（３）节中证券集团诉讼的维持条件得以满足，集团诉讼中的集团认证

（ｃｌａｓ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因此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司法扩张”的过程亦经受了重重阻力。１９７２ 年 １ 月，Ｌｅｗｉｓ Ｐｏｗｅｌｌ 就

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任职的十五年间，其致力于严格限制联邦证券法下的默示

私人诉权，并对美国联邦证券诉讼产生了显著影响。④ 在 Ｐｏｗｅｌｌ 大法官的主导下，针

对 １０ｂ ５规则下的私人诉讼，联邦最高法院在 Ｂｌｕｅ Ｃｈｉｐ Ｓｔａｍｐｓ 案中将原告资格严

格限制为实际的“购买者或出售者”；⑤在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案中排除了过失责任，要求被

告必须具备“明知”（ｓｃｉｅｎｔｅｒ）的主观心理状态。⑥ 这些判例为证券诉讼构筑了严格的

实体壁垒，体现了当时的美国司法界对滥诉风险的深切警惕与防御。

（二）立法修正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１． １９９５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ＰＳＬＲＡ）

Ｂａｓｉｃ案确立欺诈市场理论与信赖推定规则后，美国证券集团诉讼数量在三年内

增长至判决前诉讼总数的三倍。⑦ 然而，已有论者指出，Ｂａｓｉｃ案实际上是联邦最高法

院内部暂时权力失衡、自由派法官主导作出的另类判决，⑧未能在美国立法与司法界

凝聚广泛共识。

１９９５年，美国众议院商业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当时“勒索性诉讼”（ｓｔｒｉｋｅ ｓｕ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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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Ｃ．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２０２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１，８９２ ８９３ （２０２１）．
Ｓｅｅ Ｂｌｕｅ Ｃｈｉｐ Ｓｔａｍｐｓ ｖ． Ｍａｎｏｒ Ｄｒｕｇ Ｓｔｏｒｅｓ，４２１ Ｕ．Ｓ． ７２３ （１９７５）．
Ｓｅｅ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ｖ． Ｈｏｃｈｆｅｌｄｅｒ，４２５ Ｕ．Ｓ． １８５ （１９７６）．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Ｇ． Ｍａｈｏｎｅｙ，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Ｆｒａｕｄ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７８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３，

６６２ ６６３（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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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ｕ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０９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５１，１５７ （２００９）．



泛滥的情况：律师往往仅依据股价波动便提起诉讼，利用成本高昂的证据开示程序

作为“法律勒索”（ｌｅｇａｌ 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的工具，迫使被告公司为及时止损而支付巨额和解

金。此外，证券集团诉讼呈现律师主导的鲜明特征。律师利用“职业原告”（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迅速发起投机性诉讼，企图掌控案件走向以服务于自身利益。报告指出，集

团律师的费用和开支有时占赔偿金额的三分之一或更多，而受损投资者最终获赔比

例却相当之低。① 以上滥诉现象已引发寒蝉效应，阻碍了公司作出自愿披露。鉴于以

上情况，美国国会推行 ＰＳＬＲＡ立法的核心动因即在于消除滥诉行为、确立原告投资

者对诉讼的控制权，并修改证券欺诈诉讼中的法律责任标准。② 最终，尽管时任总统

克林顿对 ＰＳＬＲＡ的通过行使了否决权，该否决在国会被推翻（ｖｅｔｏ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法案获

得通过并正式生效。

ＰＳＬＲＡ为以上勒索性诉讼提供的对策可被总结为：一方面，限制原告滥诉；另一

方面，控制原告律师的道德风险，③具体机制将于本文第三部分详述。

２． １９９８年《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ＳＬＵＳＡ）

ＰＳＬＲＡ显著提高了证券集团诉讼的门槛，但由于该法案中的集团诉讼程序改革

仅适用于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而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第 １１节和第 １２节项下的

私人诉讼以及依据州证券法或普通法欺诈规则提起的诉讼均可以在州法院提起，美

国国会为防止原告及其律师为规避 ＰＳＬＲＡ的起诉门槛转向州法院提起集团诉讼，于

１９９８年颁布了《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④。

根据 ＳＬＵＳＡ，任何代表超过 ５０名成员、涉及公开交易证券且基于州法提起的证

券欺诈集团诉讼，均由联邦法律独占性管辖（ｐｒｅｅｍｐｔｅｄ）并须移送联邦法院。⑤

（三）司法博弈与守成阶段（１９９９年至今）

Ｂａｓｉｃ案之后，作为证券集团诉讼基石之一的欺诈市场理论与信赖推定规则不断

面临来自美国司法界保守派法官的质疑。尤其是在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ＩＩ案中，以 Ｔｈｏｍａ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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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ｓ ｏｎｌｙ ｓｅｖｅｎ ｃ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ｄｏｌｌａｒ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ｆｅｅｓ．”）（“Ａｎ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ａｎｅｔ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ｓ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６ ｃ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ｄｏｌｌａｒ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２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ｆｅｅｓ，ｏｒ ａ ｎｅ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ｏｆ １９ ｃ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ｌ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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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２５ Ｕｐｄａｔｅ）．
１５ Ｕ．Ｓ．Ｃ． § ７８ｂｂ（ｆ）（５）（Ｂ）．



法官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对 Ｂａｓｉｃ 案确立的交易因果关系推定发起了猛烈抨击。①

然而，仍不可忽视的是，对联邦最高法院进行整体观察，自 Ｐｏｗｅｌｌ大法官于 １９８７年退

休后，联邦最高法院缺乏拥有资深证券实务背景的大法官，判决结果往往在扩张与限

制之间“随机漫步”（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②未形成明确连贯的司法裁判理念。

因此，可以观察到在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Ｃｏ． ｖ． Ｅｒｉｃａ Ｐ． Ｊｏｈｎ Ｆｕｎｄ 案（即“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ＩＩ

案”）中，尽管 Ｔｈｏｍａｓ等保守派大法官对 Ｂａｓｉｃ案判决的法理基础表达了强烈不满，首

席大法官 Ｒｏｂｅｒｔｓ亦承认 Ｂａｓｉｃ 案存在理论争议，但仍秉承“司法谦抑”的态度，以遵

循先例（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为由维持了现状。Ｒｏｂｅｒｔｓ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表示，针对被告

提出的关于集团诉讼导致勒索性和解及消耗司法资源等政策弊病，应由国会而非法

院进行回应。③ 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过去三十余年在证券集团诉讼上放任自流

（ｈａｎｄｓｏｆｆ）的态度，此后亦不能低估其在此领域继续徘徊不前的可能性。④

三、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构成

（一）程序层面

１９６６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的修订，体现

出立法者通过明晰集团诉讼规则、推进诉讼程序便利化以鼓励原告提起诉讼的政策

考量。⑤ 然而，随着实践中勒索型、投机型诉讼频发，美国的相关立法重心逐渐转

向。为遏制滥诉现象，１９９５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ＰＳＬＲＡ）引入了一系列程序

性规则，自“限制无益诉讼”和“诊治原告律师道德风险”两个层面对证券集团诉讼进

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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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限制无益诉讼

（１）首席原告制度

ＰＳＬＲＡ颁布之前，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中首席原告的确定通常遵循“先起诉规则”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ｆｉｌｅ ｒｕｌｅ）。律师为了争夺对案件的控制权，往往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轻

率提起诉讼。为了扭转律师驱动集团诉讼的局面并鼓励对案件具有实质性利益的投

资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掌控集团诉讼，１９９５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改革了首席

原告制度。一方面，为鼓励法院选任机构投资者作为集团诉讼首席原告，引入“最大

经济利益”（ｌａｒｇｅ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推定，即推定在集团诉讼中拥有最大经济利益的

申请人为首席原告的适当人选。① 同时，该推定是可反驳的（ｒｅｂｕｔｔａｂｌｅ），若有证据表

明该名原告无法公平、充分地代表集团，或面临独特的抗辩事由，则推定可被推翻。②

另一方面，为限制职业原告的投机性诉讼，对首席原告的资格与获赔比例进行了严格

限制。规定除法院特别批准外，任何人在三年内不得担任五次以上首席原告，且首席

原告从最终判决或和解中获得的赔偿份额仅得根据其持股比例确定。③

（２）证据开示中止

ＰＳＬＲＡ颁布之前，原告律师往往在公司股价异动后径直提起诉讼，企图利用证

据开示（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规则要求被告提供经营文件并从中搜寻对起诉有利的证据。证

据开示的高昂成本常常迫使无辜当事人在毫无依据的诉讼中与原告达成和解。为

矫正原告方对证据开示制度的滥用，经修订的美国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第 ２７（ｂ）（１）

节和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第 ２１Ｄ（ｂ）（３）（Ｂ）节中规定，在驳回动议待决期间，必

须中止全部证据开示，仅允许为保存证据或防止不当损害（ｕｎｄｕ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进行证

据开示。④

（３）集团诉讼认证

集团诉讼须先由代表集团提起诉讼的原告，向法院申请获得集团诉讼确认（ｃｌａｓ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后，方可进行。集团诉讼规则的设计，力求在保障个体诉讼自主权与解

决集体行动问题、提高诉讼效率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集团认证规则亦如此。它既需

借助集团诉讼的“聚合”机制，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并为分散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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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严格的法律门槛，保障未亲自出庭的集团成员享有正当程序权利。①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２３ 条将对集团诉讼成立的审查分为两个部分：先

决条件与维持条件。在先决条件层面，Ｒｕｌｅ ２３（ａ）设定了所有集团诉讼必须满足的

四项门槛要求：（１）成员众多（ｎｕｍｅｒｏｓｉｔｙ），即案件当事人如此众多，以至于其共同参

与诉讼是不可行的；（２）共同性（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即集团成员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的法律

或事实问题；（３）典型性（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ｔｙ），即代表人的主张或抗辩在整个集团中具有典型

性；（４）代表充分性（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即代表人能够公平且充分地保护集

团利益，这要求代表与集团成员之间无重大利益冲突，且律师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

验。② 在维持条件层面，原告须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Ｒｕｌｅ ２３（ｂ）中的一项。鉴于

绝大多数证券集团诉讼以金钱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法院通常依据 Ｒｕｌｅ ２３（ｂ）

（３）进行审查，重点在于判断集团成员的共同问题（相较于仅影响个别成员的问题）

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审查集团诉讼方式是否比其他争议解决方法更具优势。③ 此

外，对于寻求金钱赔偿的 Ｒｕｌｅ ２３（ｂ）（３）案件，不少巡回上诉法院还要求集团具有可

确定性（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即能够通过客观标准明确识别集团成员。④

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极少走向庭审，案件获得集团诉讼认证之后，巨大的潜在赔偿

金额往往会迫使被告寻求和解。鉴于集团认证事实上成为了决定案件走向的“分水

岭”，对于集团诉讼先决条件与维持条件的严格审查就成了避免无益诉讼的重要环节。

２． 诊治原告律师道德风险

如Ｃｏｆｆｅｅ教授所言，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是一种典型的“商业式诉讼”（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后者通常是指由原告律师（而非当事人）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实际控制者，

发起、资助并主导的集团诉讼或其他代表诉讼。⑤ 这种模式常具有较高代理成本：律

师的自身经济利益往往会压倒其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对原告利益的关切，从而引发

道德风险———即律师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可能提起缺乏依据的无益诉讼，或在具备

合理胜诉可能的案件中过早和解，进而牺牲集团利益。⑥ 因此，为有效遏制原告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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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降低代理成本，美国证券法在首席律师选任、律师费金额审查以及诉

讼管辖规制等层面发展出一系列规则，以期实现对原告律师道德风险的系统性诊治。

（１）首席律师的选任与聘用

为了打破律师主导诉讼的既有格局，ＰＳＬＲＡ 确立了“首席原告选任＋法院批准”

的首席律师产生方式。① 根据 ＰＳＬＲＡ，首席原告固然拥有选任首席律师的权利，但首

席律师的最终任命仍须经法院的独立审查与批准。②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首席律师的确认主要存在三种路径：一是直接批准首席

原告对律师的选择；二是指定由不同原告律师组成的律师团（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三是由法

院选择其认为能够最充分、最有效且最有能力地处理诉讼事务的律师。③ 法院在选任

首席律师时，不仅要考量法律服务的质量与成本，还需综合评估律所的经验、规模、财

务资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等因素。④

部分法院在 ＰＳＬＲＡ颁布前还曾试图引入“竞价拍卖”（ａｕｃｔｉｏｎ）机制，即向律师征集费

用报价并选择报价最低者，试图以自由市场竞争以降低诉讼成本。⑤ 然而，在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ｄａｎｔ

Ｃｏｒｐ．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案中，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明确指出，鉴于竞价拍卖机制剥夺了首席原告

法定的、选任并聘用首席律师的权利，该种机制在大多数情况应予禁止（ｉｍ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只有在法院认定首席原告对律师的初步选任或就聘用协议进行的谈判存在不足，且

经指示整改后原告仍不愿或无法进行适当选择时，法院才能启动竞价拍卖机制。⑥

（２）和解机制与律师费审查

在和解机制层面，ＰＳＬＲＡ 规定，任何证券集团诉讼的和解，都必须获得法院的批

准，法院需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公平、合理且充分地保护了集团成员的利益。为了强化集

团成员对首席原告及律师的监督权，降低代理成本，ＰＳＬＲＡ 对和解通知的披露内容作

出了强制性规定：通知须明确披露和解的总金额，并具体列出集团成员每股平均可

获得的损害赔偿数额；详细披露申请的律师费及诉讼成本的总额；提供首席律师的姓

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提供一份概述各方决定达成和解的具体理由的和解理由声明。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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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２５ Ｕｐｄａｔｅ）．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ｎ ｒｅ Ｃｅｎｄａｎｔ Ｃｏｒｐ． Ｌｉｔｉｇ．，２６４ Ｆ．３ｄ ２０１ （３ｄ Ｃｉｒ． ２００１）．
§ ７牶 ９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５—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ｅ Ｈａｚｅｎ，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ｙ ２０２５ Ｕｐｄａｔｅ）．



法官对律师费裁决亦拥有广泛裁量权，但受 ＰＳＬＲＡ约束，即费用不得超过“实际

支付给集团的损害赔偿及判决前利息总额的合理百分比”。① 在确定此比例时，法院

普遍会考量代理质量与诉讼风险等因素，并将该案律师请求支付的费用与律师事务

所的基准律师费（即案件所用小时数乘以每小时费率）进行交叉核对，并计算两者之

间的比值（即“风险乘数”），以检视该费用是否合理地反映了律师因承担无法获偿风

险（ｒｉｓｋ ｏｆ ｎ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而应获得的溢价。

有研究指出，由于法院倾向于案件各阶段适用统一的风险乘数，忽视了不获赔风

险随程序推进而显著下跌的规律，此现象将会导致律师得到不当激励。实证数据表

明，驳回起诉动议是原告获得和解概率的分水岭：在驳回起诉动议前，原告获得和解

的概率仅为 ４０．５％；而一旦通过驳回起诉动议阶段，和解概率则升高至 ９３．２％。② 法

院在案件各阶段统一适用的平均实际乘数（约 １．３４）导致了激励扭曲：一方面，驳回

起诉动议之前的高风险投入未获得足额补偿（该阶段的隐含风险乘数应为 ２．４７）；另

一方面，驳回起诉动议之后的工作却获得了与实际获赔风险不相符的溢价（该阶段的

隐含风险乘数仅为 １．０７）。这种激励扭曲会诱发律师在案件程序后期通过堆砌工时

来获得更多基准律师费，而非致力于高效结案。③ 所以有学者建议，法院应当区分诉

讼阶段适用不同风险乘数，如果对于诉讼早期的工作时间赋予更高风险乘数，将激励

律师代理那些风险更高、更难通过驳回动议阶段的案件。④

（３）诉讼管辖规则

近年来，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管辖格局经历了显著变动。自 ２０１５年以来，原告日

益倾向于在州法院提起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项下的诉讼，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州法院更为宽

松的诉讼环境。⑤ 一则，原告在州法院起诉更容易通过驳回起诉动议阶段；⑥二则，由于

联邦法院在驳回起诉动议待决期间会中止证据开示，而州法院通常允许在就驳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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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７５，７８２ （２０２４），ｐ．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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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 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９年间，州法院对于驳回起诉动议的获准率仅为 ２８％，明显低于同期联邦法院

３９％的获准率。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ｌａｕｓｎｅｒ 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１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ｙ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ｓｐｉｔｅ Ｓｃｉａｂａｃｕｃｃｈｉ），
７５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ｙｅｒ １７６９，１７７７ （２０２０）．



诉动议作出裁决前进行证据开示。① 在其他所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提前启动证据开

示程序会给被告带来额外诉讼成本，并在驳回起诉动议裁决前为其制造和解压力。②

２０１８年，联邦最高法院在 Ｃｙａｎ，Ｉｎｃ． ｖ． Ｂｅａｖｅｒ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案中确认州法院对 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项下的集团诉讼拥有并行管辖权（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③引发州法院管辖案件激增。④ 不久后，在 ２０２０年的 Ｓａｌｚｂｅｒｇ ｖ． Ｓｃｉａｂａｃｕｃｃｈｉ

一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裁定，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联邦法院选择条款”（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ＦＰｓ）⑤合法且可执行。⑥ 由于特拉华州是绝大多数 ＩＰＯ公司的注册地，⑦在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定 ＦＦＰｓ有效之后，原告若在州法院起诉引入 ＦＦＰｓ的公司，州法院

须基于内部事务原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适用公司注册地法律（即特拉华州法律）

驳回原告起诉，因此，该判决有效恢复了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项下证券诉讼管辖的联邦法

院中心格局，扭转了 Ｃｙａｎ案之后州法院诉讼激增的趋势。据统计，２０２０年州法院受理

的１９３３年《证券法》诉讼案件总数从２０１９年的５３件骤降了６８％，回落至历史平均水平。⑧

有实证研究表明，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 Ｓｃｉａｂａｃｕｃｃｈｉ 案中裁定 ＦＦＰｓ 无效导致相

关公司（主要是公司章程及章程细则等公司组织文件中订有 ＦＦＰｓ 的新近 ＩＰＯ 发行

人）的股价出现了统计与经济意义上均为显著的下跌。⑨ 据此可以推测：ＦＦＰｓ 符合

股东利益，而使其归于无效的判决，实际受益者是原告律师而非公司本身。瑏瑠 ＦＦＰ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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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ＰＯ ｉｓｓｕ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ＦＰ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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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事前契约安排，将证券集团诉讼管辖权保留在程序规则适用上更严格的联邦法院，

以期有效抑制律师道德风险并过滤投机性诉讼。

（二）实体层面

１． 主要诉因概述

美国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及 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均为受证券欺诈的投资者提供救

济，但两部法案项下投资者私人诉权的性质及构成要件存在显著不同。１９３３ 年《证

券法》侧重于规制发行市场信息披露，对注册说明书和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陈述设定

了较为严格的责任标准，投资者享有成文法规定的“明示诉权”；而 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

法》则侧重于规制交易市场的证券欺诈行为，该法案第 １０（ｂ）节及 １０ｂ ５ 规则项下

的私人诉权并非由成文法明文规定，而是由司法判例发展出“默示诉权”。

具体而言，１９３３ 年《证券法》第 １１ 节针对注册说明书中的虚假陈述创设了明示

诉权。该条款赋予任何能够将其持有的证券追溯至注册发行的取得人以原告资格，

并对被告施加了较高的责任标准：发行人承担严格责任，签署人、董事、承销商、会计

师等其他被告若欲免责，则必须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１）就非专

业人士而言，对于非专业意见部分，其须证明其经过合理调查，并有合理根据相信且

确实相信该等部分为真实；对于专业意见部分，仅需证明其没有合理根据相信且确实

不相信该等部分存在虚假陈述；（２）就专业人士而言，其仅对其编制或核证的专业意

见部分负有合理调查义务，需证明自己有合理根据相信且确实相信相关陈述为真实。

与普通法欺诈诉讼不同，第 １１ 节原告通常无需证明其对虚假陈述的信赖①或被告具

备明知（ｓｃｉｅｎｔｅｒ）的主观心理状态，亦无须证明损失因果关系的存在，相反，被告需承

担证明损失非由虚假陈述引起的举证责任。

紧随其后的是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第 １２（ａ）（２）节，其旨在救济招股说明书或口头

推介中的虚假陈述。受最高法院 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 案判决的限制，该条款仅适用于公开发

行，排除了二级市场交易。② 在责任主体上，该条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ｐｒｉｖｉｔｙ）要求，

将被告范围限制在出售者。③ 其归责原则适用“合理注意”标准，即除非出售者能证

明“被告不知悉且在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后仍不可能知悉存在不实陈述或遗漏”，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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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５ Ｕ．Ｓ．Ｃ． § ７７ｋ（ａ）．若原告取得证券时，发行人已经公开了涵盖自注册说明书生效之日后起算的至少 １２ 个
月期间的损益表，则原告须证明其对注册说明书的信赖方可行使诉权；但是此种信赖的确立不以原告证明其实际阅

读了该文件为必要。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ｅ Ｈａｚｅ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９ｔｈ ｅｄ．），Ｗ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２５，ｐ．３１８ ３１９．
Ｉｂｉｄ．，ｐ．３１６ ３１７．



即需承担过失责任。① 同该法第 １１节类似，第 １２（ａ）（２）节亦不要求原告证明信赖要

素，并允许被告提出损失因果关系抗辩以限缩赔偿范围。

相比之下，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节及 １０ｂ ５规则所对应的默示私人诉

权，其适用范围更广、构成要件更为严格。在适用范围方面，该规则作为证券反欺诈

的一般性条款，覆盖所有证券（ａｎ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的交易，并适用于任何主体（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实施的与证券买卖相关的欺诈行为，从而将其规制范围延伸至二级市场的各类证券

欺诈行为。在构成要件层面，原告对以下要件负担举证责任：（１）虚假陈述的重大

性；（２）明知（ｓｃｉｅｎｔｅｒ）；（３）交易因果关系；（４）损失因果关系。②

鉴于 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节及 １０ｂ ５规则是证券集团诉讼中最核心且

构成要件最为复杂的诉因，以下对实体要件的检视将主要围绕 １０ｂ ５规则诉讼展开。

２． 重大性

主流观点认为，重大性既是决定特定信息是否需要被披露的标准，亦是决定何种虚

假陈述将导致民事责任时应当考量的因素。美国司法实践中，重大性的判断标准主要

由理性投资者标准、可能性 ／影响程度标准与市场反应标准等。③ 在 ＴＳ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 ｖ． Ｎｏｒｔｈｗａｙ，Ｉｎｃ．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重大性要件的理性投资者标准。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决定如何投票时将会认为被遗漏的事实

是重要的，那么该事实就属于重大信息。换言之，重大性的认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理

性投资者具有实质可能性（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会认为，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

被遗漏的事实，将会显著改变现有信息的整体构成（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ｍｉｘ”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④

此后几乎所有涉及联邦证券法下重大性认定的案件，审理法院均会重申联邦最高法

院在 ＴＳＣ案中所确立的规则。⑤ 诚然，前述标准仍然较为抽象而原则化，但是在随后

的 Ｂａｓｉｃ案中，法院明确拒绝了采纳重大性判断的“明确界线标准”（ｂｒｉｇｈｔｌｉｎｅ ｔｅｓｔ）。

法院指出，虽然明确规则更方便公司管理者遵守，但重大性需要结合个案具体情境进行

细致判断，以单一事实作为决定性标准可能导致该标准涵盖过宽或过窄（ｏｖｅ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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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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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Ｃｈｏｉ ＆ Ａ． Ｃ．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ｔｈ ｅ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ｐ．２７３．
汤欣、张然然：《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宜对信息披露“重大性”作细分审查》，载《证券法苑》第 ２８ 卷，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
ＴＳ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ｃ． ｖ． Ｎｏｒｔｈｗａｙ，Ｉｎｃ．，４２６ Ｕ．Ｓ． ４３８ （１９７６）．
Ｊａｍｅｓ Ｄ． Ｃｏｘ，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ｅｔ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牶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０ｔｈ ｅｄ．），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

２０２２，ｐ．５５２．



ｏｒ ｕｎｄｅｒ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①

在重大性的审查时点与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各巡回上诉法

院之间的裁判观点经历了反复变化的过程。在 Ｂａｓｉｃ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已将重大性

要件列为欺诈市场理论得以适用的前提条件②。然而在 ２０１１年的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Ｉ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在列举欺诈市场理论的条件时未提及重大要件③。对此，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之间亦不乏争议，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要求原告于申请集团诉讼认证阶段证明重

大性，④而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则认为，重大性无须由原告在集团诉讼认证阶段证明；⑤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采折中说，认为重大性要件并非原告请求集团诉讼认证时的举证

事项，但这并不排除被告通过举证被诉陈述不具有重大性从而推翻信赖推定的可能

性⑥。２０１３年，联邦最高法院在 Ａｍｇｅｎ Ｉｎｃ． ｖ．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Ｆｕｎｄｓ案中确立了一条有利于原告的规则：原告在申请集团认证阶段，无需证明虚假

陈述具有重大性。该规则有助于降低原告在集团认证阶段的举证责任负担。

然而，在 ２０２１年的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ｃ． ｖ．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观点又为 Ａｍｇｅｎ 案所确立的规则注入了不确定性。该案

中，当被告提出“虚假陈述未影响证券价格”的抗辩以推翻交易因果关系推定时，联邦

最高法院认为：法院在集团认证阶段必须考量所有与价格影响相关的证据，无论该

证据是否与重大性等实体问题存在重叠。⑦ 有观点认为，允许法院在集团认证阶段审

查与重大性等实体问题相关的证据，等同于迫使原告在集团认证阶段即须对被告提

出的这些证据进行回应，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案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甚至推翻了 Ａｍｇｅｎ案

所确立的规则。⑧

虽然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案在重大性的举证责任规则上与此前案件存在一定张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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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Ｂａｓｉｃ，４８５ Ｕ．Ｓ． ａｔ ２３６．
Ｓｅｅ Ｂａｓｉｃ，４８５ Ｕ．Ｓ．，ｐ．２４８（ｆｎ． ２７）．
Ｅｒｉｃａ Ｐ． Ｊｏｈｎ Ｆｕｎｄ，Ｉｎｃ． ｖ．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Ｃｏ．，１３１ Ｓ． Ｃｔ． ２１７９，２１８５ （２０１１）［“Ｉｔ ｉｓ ｕ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ｍｕｓｔ ｐｒｏ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ｖｏｋ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ｒｅｂｕｔｔａｂｌ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ａｔ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ｍｕｓ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ｅｌｓｅ ｈｏｗ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ｔｒａｄｅｄ ｉｎ 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ｗ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Ｓｅｅ Ｉｎ ｒｅ Ｓａｌｏｍ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Ｍｅｔｒｏ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ｉｇ．，５４４ Ｆ．３ｄ ４７４，４８１ （２ｄ Ｃｉｒ． ２００８）．
Ｓｅｅ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 ｖ． Ｗｅｎｄｔ，６１８ Ｆ．３ｄ ６７９，６８５ （７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０）．
Ｉｎ ｒｅ ＤＶＩ，Ｉｎｃ． Ｓｅｃ． Ｌｉｔｉｇ．，６３９ Ｆ．３ｄ ６２３，６３１ （３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１）．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ｃ． ｖ．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５９４ Ｕ． Ｓ． １１３，１４１ Ｓ． Ｃｔ． １９５１ （２０２１）．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 Ｔｕｒｋ，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５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８１，

２８５ （２０２２）（“Ｓｅｃｏｎｄ，ｉ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ｍｉ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ｒｇｕ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ｒｕｌｅｄ ｍｕｃｈ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Ａｍｇｅ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因此为审判实务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仍有学者认为，这一判决实际上标志着联邦最高

法院司法政策的务实转向。①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赋予联邦地区法院更大自由裁量权，

使后者能够在集团认证阶段就介入案件实体内容的审查，有效过滤并拦截缺乏事实

与法律依据的诉讼，以期在个案中动态平衡投资者保护与防止滥诉。②

３． 主观心理状态

美国联邦证券法对不同诉因的主观要件有着严格区分。１９３３年《证券法》第１１节允

许原告基于被告的过失获得救济。相比之下，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案确立

的规则，１９３４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节及 １０ｂ ５规则下的私人诉讼对此有着更高的要

求，必须证明被告具备“明知”（“ｓｃｉｅｎｔｅｒ”，亦有中文文献译为“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③

在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案中，Ｎａｙ 是一家证券公司的总裁，在 １９４２ 年至 １９６６ 年间挪用

投资者的资金。Ｎａｙ在其证券公司设立了一项“信件规则”，规定寄给他的信件仅限

其本人拆阅，借助该规则，Ｎａｙ 实施的欺诈行为未被公司其他人员发现。原告依据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节和 １０ｂ ５ 规则提起诉讼，指控证券公司的会计师

事务所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在对该证券公司进行审计时存在过失（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④ 在认定

１０ｂ ５规则下私人诉讼的主观要件时，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对“过失”进行了排除，明

确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具备“明知”这一核心要件。

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未穷尽“明知”的具体外延，仅在脚注中将其定义为

“一种包含欺诈、操纵或欺骗意图的心理状态”。在解释论上，多数观点认为，被告仅

须具备“误导（ｍｉｓｌｅａｄ）”原告的意图，而无须证明其“意图对欺诈行为的受害者造成

损害”。⑤ 此外，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案中，并未就“鲁莽行为（ｒｅｃｋｌｅｓ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是否符合 ｓｃｉｅｎｔｅｒ标准作出定论，但绝大多数巡回上诉法院及地方法院的

判例均已确认，证明被告存在鲁莽行为足以满足 １０ｂ ５ 规则诉讼的起诉条件。⑥

其中，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将鲁莽界定为一种“高度不合理的遗漏（ｈｉｇｈｌｙ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与对普通注意标准的“极端背离（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⑦

５４０

【专题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 Ｔｕｒｋ，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ｕｄ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５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８１，ｐ．３３７．
Ｉｂｉｄ．，ｐ．２８６．
Ｅｒｎｓｔ ＆ Ｅｒｎｓｔ ｖ． Ｈｏｃｈｆｅｌｄｅｒ，４２５ Ｕ．Ｓ． １８５ （１９７６）．
Ｉｂｉｄ．
Ｊａｍｅｓ Ｄ． Ｃｏｘ，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 ｅｔ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牶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０ｔｈ ｅｄ．），Ｗｏｌｔｅｒｓ Ｋｌｕｗｅｒ，

２０２２，ｐ．６４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ｅ Ｈａｚｅ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９ｔｈ ｅｄ．），Ｗ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２５，ｐ．４８４ ４８５．
Ｍｉｓｓ． Ｐｕｂ．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ｔ． Ｓｙｓ． ｖ． Ｂｏｓ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ｒｐ．，６４９ Ｆ．３ｄ ５，２０ （１ｓｔ Ｃｉｒ． ２０１１）．



在明知的证明标准层面，如前所述，ＰＳＬＲＡ 的颁布显著提高了原告起诉门槛，要

求原告必须在起诉阶段具体陈述足以形成有力推论（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事实，来证明

被告具有明知主观心理状态。由于立法者未对“有力推论”进行明确定义，联邦最高

法院在 Ｔｅｌｌａｂｓ案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作出了司法回应。多数意见认为，对于理性人

而言，原告的举证必须达到令人信服（ｃｏ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的程度，换言之，即便将

其与相对立的解释（例如被告仅仅是出于疏忽大意或商业判断失误）进行对比，前者

的说服力也必须至少与后者旗鼓相当。若原告无法满足上述举证要求，应在驳回动

议阶段驳回其起诉。

４． 交易因果关系

美国证券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发端于普通法侵权规则。侵权法理论通常将因果

关系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ｃａｕｓｅｉｎｆａｃｔ），第二层次的因

果关系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ｌｅｇａｌ ｃａｕｓｅ），也称为近因（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① 在证券法

中，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了“交易因果关系”（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与“损失因果关

系”（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联邦最高法院在 Ｂａｓｉｃ 案中确立了 １０ｂ ５ 规则项下诉讼中的交易因果关系推

定。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和欺诈市场理论，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中，证券价格能够反映上

市公司业已公开的所有信息，原告基于对市场价格真实性（ｐｒｉ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的信赖做出

了投资决定，若原告可证明：（１）被告公开实施了虚假陈述（包括重大遗漏）；（２）虚

假陈述具有重大性（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３）证券在有效市场上交易；（４）原告在虚假陈述实

施后、揭示前从事交易，则推定原告信赖案涉虚假陈述行为，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②

在此基础上，各投资者之间共同的信赖事实亦可以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２３（ａ）

中的共同性要件，集团认证因此成为可能。Ｂａｓｉｃ案中，多数意见已表明，交易上因果

关系的推定可以被推翻。③ 在 ２０１４ 年的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Ⅱ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

步确认了推翻信赖推定的规则：被告有权在集团认证（ｃｌａｓ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阶段通过证

明“虚假陈述并未影响股票交易价格”来推翻信赖推定之成立。④

６４０

投资者（第 ３０辑）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Ｃ． Ｐ．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 Ｚｉｐｕｒｓｋｙ，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 Ｓ． Ｌａｗ牶 Ｔｏｒｔ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２０１０，ｐ．９４；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ｅ Ｈａｚｅ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９ｔｈ ｅｄ．），Ｗ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２５，ｐ．４７５．

Ｂａｓｉｃ，４８５ Ｕ．Ｓ． ａｔ ２４６．
Ｉｂｉｄ．
Ｈａｌｌｉｂｕｒｔｏｎ Ｃｏ． ｖ． Ｅｒｉｃａ Ｐ． Ｊｏｈｎ Ｆｕｎｄ，Ｉｎｃ．，５７３ Ｕ．Ｓ． ２５８，２８４ （２０１４）．



通常，被告会聘请专家证人，利用事件分析法证明虚假陈述未产生价格影响。①

除此之外，被诉陈述的“一般性特征”（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亦会对价格影响与交易因果

关系的认定产生显著影响，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ｃ． ｖ． 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案即为一例。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案中，原告主张，高盛在 １０ Ｋ 表格的“风险因

素”部分中就其利益冲突管理政策作出了虚假陈述（表述为“我们制定了广泛的程

序和控制措施，旨在识别和应对利益冲突”）。然而实际上，高盛在销售某 ＣＤＯ 过

程中，未向投资者披露一项重大利益冲突。随着 ＳＥＣ提起执法行动揭露高盛涉嫌欺

诈，市场获知真相，高盛股价剧烈下跌。原告依据“价格虚增维持理论”（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主张上述陈述人为维持了股价虚高，真相被揭露后股价下跌致使

其遭受损失。②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案涉陈述的‘一般性特征’是判断其是否具有价

格影响的重要证据。”据此，当先前的虚假陈述是一般性的（如“我们对我们的商业模

式有信心”），而后来的纠正性披露是具体的（如“我们第四季度的收益未达预期”）

时，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显著的“不匹配”（ｍｉｓｍａｔｃｈ）。这种“不匹配”意味着，投资者

很难将具体的负面消息视为对先前一般性陈述的针对性更正或揭露，故而此案型中

“价格虚增维持理论”的适用空间受限，即不能依据后端股价下跌反推前端一般性陈

述维持股价虚高的幅度。③ 此外，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明确：被告在集团诉讼认证阶

段，负有以优势证据（ａ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证明不存在价格影响的说服责

任（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④ 联邦最高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地方法院再次做出

集团认证，高盛遂上诉至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此次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采纳了联邦最高

法院的上述裁判观点，认定被告方借助一般性陈述与纠正性披露之间的“不匹配”及

相关专家证据，阻断了案涉一般性陈述与股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并以优势证据证明了

案涉一般性陈述并未对高盛股价产生影响，从而推翻了信赖推定。基于上述理由，第

二巡回上诉法院最终撤销了地方法院作出的集团认证裁定。⑤

综上，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案一方面明确了案涉陈述的“一般性特征”可作为被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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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影响抗辩的新路径，另一方面确立了被告需以优势证据承担说服责任的举证责

任标准，在高度技术化的量化分析之外，引入了定性评估的维度，进一步丰富了交易

因果关系的司法裁判思路。

５． 损失因果关系

损失因果关系，即被诉虚假陈述与原告所受经济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① 在普通

法规则基础上，ＰＳＬＲＡ将损失因果关系纳入成文法。根据该法案，原告在依据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１０（ｂ）节及 １０ｂ ５规则提起私人诉讼时，须就损失因果关系承担举

证责任，即证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了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②

在 Ｄｕｒａ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告仅主张被告公司股价因虚假陈述而虚

增不足以证明损失因果关系，其必须进一步主张案涉虚假陈述与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

之间存在近因。③ 据此，原告须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８（ａ）（２）条的“合理通

知”要求，在起诉状中简明扼要地指明：虚假陈述抬高了公司股价，且该虚增部分与

原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联。Ｄｕｒａ案所确立的这一起诉标准旨在平衡投资者保护与

防止滥诉：在赋予原告私人诉权以阻遏欺诈行为的同时，避免原告轻率起诉后滥用

证据开示制度逼迫被告和解，④并防止被告私人诉讼异化为证券市场的投资保险。⑤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Ｄｕｒａ案所确立的损失因果关系审查规则在传统财务造假案

件中或许仍可适用，但在近年出现的“事件驱动型”证券诉讼中则存在不足。⑥ 此类

诉讼多由火灾、空难、漏油等灾难性事件引发，事故后股价大跌，投资者随即提起集团

诉讼，主张公司先前披露的信息构成虚假陈述，而灾难事件本身构成了对真相的揭

示。例如，在 ＢＰ 石油公司案中，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其租赁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

爆炸并导致大规模漏油，事故后公司股价暴跌，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其美国存托凭证价

格累计下跌 ４８％。投资者诉称，公司高管曾公开宣称“将工艺安全作为 ＢＰ 运营的基

础”，并承诺正在严格执行一份针对此前另一起爆炸事故发布的独立审查报告中的整

改建议，而事故的发生表明前述声明不实。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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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指出，不同于传统财务造假案件，在事件驱动型案件中，灾难性事故引发的

股价跌幅难以直接用于衡量虚假陈述本身导致的“价格泡沫”。因为事故后的股价暴

跌主要反映了该事故本身对公司资产、声誉及未来现金流造成的损害，而非仅仅是此

前虚假陈述带来的价格泡沫破灭所致。这两部分损失在统计学上相互交织，导致虚

假陈述对股价的真实影响难以通过事件研究法精准剥离。① 此时若机械套用 Ｄｕｒａ案

逻辑，可能导致赔偿责任不当扩大，使投资者获得过度补偿。因此，处理此类案件时，

司法审查重心应从关注后端的股价下跌回归至检视虚假陈述在前端是否实际产生抬

高股价的效果，使投资者所获赔偿仅限“虚假陈述导致的价格虚增”部分即可。② 另

有学者进一步主张，为避免投资者过度受偿，涉及管理层违反受信义务（尤其是监督

义务）的案件应被重构为股东派生诉讼，而非证券集团诉讼。由于派生诉讼由股东代

表公司提起，胜诉利益归于公司，进而使全体股东按比例受益，有效避免集团诉讼“循

环补偿”困境的发生。③

四、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功能检视

（一）事前威慑功能

１． 理论奠基

传统观点认为，既有证券集团诉讼存在“威慑对象错配”的弊端。由于董事责任

保险和公司补偿条款的存在，最终的赔偿责任仍然由被告公司股东承担，真正实施不

当行为的公司管理层却极少承担个人赔偿责任，证券集团诉讼的应有的惩戒不法及威

慑功能大打折扣。④ 美国学界主张集团诉讼改革应致力于将责任从企业引向个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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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近研究

（１）行为激励方面

有观点认为，尽管面临众多批评，但是通过诉讼遏制不当行为的“一般性威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理论在实证层面得到了有力支持。① 多项实证研究发现：集团诉

讼对于美国公司的不当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②

一则，集团诉讼的威慑能够提高公司自愿披露的质量。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教授等人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案裁决通过排除美国境外的投资者在 １９３４ 年《证券交易法》

第 １０（ｂ）节项下的起诉权，显著降低了跨境赴美上市公司（ｃｒｏｓｓｌｉｓ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的预期

诉讼成本。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案裁决后，在美国境外交易所股票交易比例较高（即受裁决影

响较大）的公司，相比于在美国境外交易所股票交易比例较低的公司，前者信息披

露的频次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这一“诉讼风险降低导致披露减少”的现象反向证

明，证券集团诉讼对公司管理层具有重要威慑作用，能够约束公司保持较高的信息披

露水平。③

无独有偶，Ｎｅｌｓｏｎ教授与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教授等人亦通过研究美国上市公司“风险因

素”（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披露情况的变迁得出了相似结论。２００５年，美国上市公司风险因素

披露的监管环境从最初基于安全港规则的自愿披露机制转变为强制性披露机制。

２００５年前，由公司自愿选择是否披露风险因素，此时面临较高证券欺诈集团诉讼风险

的公司，其披露的信息量更多、更新更频繁且可读性更强。④ 高诉讼风险与低诉讼风

险公司在披露质量层面的差距在 ２００５年 ＳＥＣ推行强制披露规则之后显著缩小，表明

当公司有权自主选择风险因素披露范围、频次时，正是集团诉讼的威慑迫使管理层保

持了高水平的披露质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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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集团诉讼的威慑能够阻断不当盈余管理行为传染效应（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实证研究表明，当一家公司公告财务重述后未遭遇集团诉讼，与其处于同一行业或同

一地区的公司更有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模仿其违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一旦财务重

述伴随集团诉讼，这种传染效应便不再显著。这证明了集团诉讼能够对潜在违规者

产生类似“杀鸡儆猴”的一般性威慑。①

（２）市场估值方面

传统观点认为，证券集团诉讼受制于“循环赔偿”困境，对于被告公司股东而言是

沉重的负担，依照此逻辑，如果市场认为集团诉讼的无谓成本高于其遏制欺诈行为带

来的收益，那么诉讼风险下降后股价理应升高。

然而，Ｄｏｎｅｌｓｏｎ教授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却呈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研究者针

对 ２０２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案②进行了自然实验，发现当最高法院

裁决提高了集团认证门槛、降低了企业的诉讼风险时，高诉讼风险公司的股价经历了

显著的负向异常回报（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ｓ），并且此种市场反应在机构投资者持

股比例较低、缺少强大外部监督的公司中更为强烈。

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证券集团诉讼威慑功能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其诉讼成本，进而

将诉讼视为一种能够提升公司价值的治理机制———投资者宁愿承担高昂的诉讼成

本，也不愿收回高悬于管理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③

（二）事后补偿功能

尽管“补偿受损投资者”曾被视为证券集团诉讼的核心正当性依据，但这一功能

在过去三十年间饱受美国学界与实务界的批评。④ 论者指出，证券集团诉讼存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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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内部循环赔偿”的问题，原告股东提起诉讼后，承担高昂和解成本的是原告股东之

外的其他股东。进一步而言，由于美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高度分散，即便此

类投资者能在不同案件中分别扮演原告与被告的角色以期达至收支平衡，但由于高

昂诉讼成本的存在，其最终面临的仍是系统性亏损。① 故而从补偿视角出发，只有律

师能从集团诉讼中获益，投资者则面临的不仅是“零和博弈”，而是扣除律师费等诉讼

成本后的“负和博弈”困境。②

２０２４年的统计数据印证了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在补偿功能上的缺陷。首先，投资

者的实际获赔比例较低。２０１５—２０２４ 年，据第三方机构统计，１０ｂ ５ 规则诉讼中位

和解金额占该机构所估算原告损失的 ７．３％，③仅涉及 １９３３年《证券法》的诉讼中位和

解金额占法定损失估算额的比例亦仅有 ７．９％，④对后者而言，投资者每遭受 １美元的

损失，通过集团诉讼获得的补偿不足 ８美分。其次，高昂的诉讼成本进一步稀释了本就

有限的和解资金，印证了前述“负和博弈”情形的严峻。２０２４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的和

解总金额中，原告律师费用及相关开支的总额占比高达 ２７．３％（约 １１亿美元）。⑤ 这意

味着在循环补偿的过程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和解赔偿金消耗在诉讼成本中，印证了

Ｃｏｆｆｅｅ教授所指出的投资者“系统性亏损”。最后，和解金额分布呈现显著的头部效应。

仅 ７起和解金额在 １亿美元及以上的“巨额案件”（ｍｅｇａ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就占据了全部和解

金额的 ５４％，而中位和解额仅为约 １ ４００万美元，⑥这说明少数巨额案件的和解金额并

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无法反映多数案件的真实和解金额与投资者获得补偿的水平。

（三）小结

前述研究表明，受制于“循环赔偿”的困境以及高昂的诉讼成本，证券集团诉讼的

补偿功能在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已遭到广泛质疑。而在威慑功能的实现层面，尽管长

期面临争议，仍有新近实证研究表明，集团诉讼对公司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集团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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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２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５ ／ 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ｆｕｌｌｙ．ｈｔｍｌ？ｌａｎｇ＝ｅｎ．

Ｓｅ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牶 ２０２４ 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２５，ｐ．１．



讼风险不仅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质量，还能阻断某些不当财务行为

的传染效应。此外，市场反馈表明，投资者认可集团诉讼的治理价值，并认为其在遏

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方面产生的治理收益足以抵消高昂的诉讼成本。

五、结　 　 语

在证券集团诉讼饱受争议的语境下，有美国学者主张，由于 １０ｂ ５ 规则项下的

默示私人诉权系依附于 ＳＥＣ的监管规则而生，ＳＥＣ理应享有对其进行限制、重新界定

甚至取消（ｄｉｓｉｍｐｌｙ）的权力。① 此外，由于监管机构在专业知识、决策灵活程度方面相

较于法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并能够超越个案维度，从全局视角权衡私人执法的成

本与收益，②ＳＥＣ亦有能力肩负私人诉讼“守门人”的职责。

然而从局外人角度，本文作者倾向于认为，即便确有必要进一步赋予 ＳＥＣ“守门

人”权力，亦应秉持分类而治的审慎策略：一方面，针对近年来泛滥的事件驱动型诉

讼，为防止原告律师发起勒索型诉讼迫使被告公司达成巨额和解，ＳＥＣ可以提高此类

私人诉讼的起诉门槛，在价格影响和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上提出更加精细的要

求以过滤投机型诉讼。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的财务造假等证券欺诈案件，鉴于私人诉

讼仍具有公共执法难以替代的威慑功能，ＳＥＣ 不宜过多进行干预，在精准打击勒索

型、投机型滥诉的同时，唯有保留具有实质威慑价值的私人诉讼，方能增强证券集团

诉讼的制度正当性基础。

（责任编辑：沙　 含　 王昕宸）

３５０

【专题研究】

①

②

Ｅ．ｇ．，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Ｇｒｕｎｄｆｅｓｔ，Ｄｉｓ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ｓ牶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１０７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６１，９６５ ９６６ （１９９４）．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Ｅｎｇｓｔｒｏｍ，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ｓ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１２３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１６，６１９ （２０１３）．


